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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侦查为中心
易致冤假错案发生”

呼格案、张氏叔侄案、陈满
案……近年来，一批冤假错案
陆续被纠正，其背后反映出我
国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更
发人深思。中国政法大学诉讼
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指出，
我国过往“以侦查为中心”的刑
事诉讼实践造成庭审过分依赖
侦查卷宗笔录等书面材料，庭
审流于形式，使得刑事诉讼通
过法庭审理发现事实真相和保
障人权的价值大打折扣，既不
利于有效追究犯罪，也容易导
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
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保
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
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
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此次出台的意见开宗明义，直指
现有刑事诉讼制度的症结。

卞建林认为，这份意见明
确要求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
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
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严
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
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
庭作证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
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
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
既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规律的
内在要求，也明确了我国刑事
诉讼制度的发展方向。

“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
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的理念置于‘以审判为中心’的
政策语境中，无疑具备了无罪
推定原则的内核精神。”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奋飞说，

“随着这份意见的出台，无罪推
定原则在中国实际已经落地生
根，这也可被看作是摒弃旧有
诉讼模式的标志。”

矫正控辩失衡
扩大辩护律师活动空间

“为何诉讼制度要以‘审
判’为中心？这是因为人民法院
所主持的庭审活动具备程序正
义的最完整形态，对案件的认
识和处理建立于庭审活动中控
辩双方对证据、法律意见的充
分讨论和辩驳之上。”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魏晓娜说，
在庭审中被告人的程序参与
权、辩护权得到最有效的保障，
各种证据、主张、观点、意见都
得到来自正反两个方面的充分
讨论和反驳，在此基础上的事
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是最科学和

公正的。
不少专家都认为，强调“以

审判为中心”并不是否认侦查、
审查起诉程序的重要性，中国
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说，“大力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绝不是法院一己之
力所能完成。缺乏侦查机关、检
察机关的积极参与，法院就会
或因控方证据不足、不符合有
罪的证据标准，冒着可能激化
社会矛盾的风险遽然裁判被告
人无罪；或迁就控方的证据缺
失，冒着错及无辜的风险贸然

裁判被告人有罪。”
“意见提出，侦查机关、人

民检察院应当按照裁判的要
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
运用证据，要探索建立重大案
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
进行核查制度，建立人民检察
院退回补充侦查引导和说理
机制等等。”魏晓娜认为，这
必然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
使侦查、起诉工作形成更严格
的标准。

“应该看到，这份意见从完
善庭前会议到规范法庭调查程
序，从健全质证规则到保障法
庭辩论机制，从强化当庭宣判
到严格依法裁判，都是在着重
强调庭审实质化。此外，意见
将辩护律师的活动空间作了
进一步延展，以矫正控辩失
衡。”李奋飞说，意见还对于
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给予了全
方位覆盖，彰显了司法人权保
护的内在精神。

卞建林认为，对于诉讼制
度改革，意见已经作出了具体
部署。包括要求所有定罪的事
实证据都要经得起法律检验，
严格落实疑罪从无，确保庭审
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
权、公正裁判上发挥决定性作
用等。“总而言之，就是充分发
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将
其作为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
法公正的重要环节，实现有效
惩治犯罪和切实保障人权相统
一。”卞建林说。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针对台湾当局领导人“双

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的内
容，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10日
应询表示：“九二共识”及其体
现的一个中国原则，符合两岸
关系的法理和现实，是维护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石。是否

接受“九二共识”，是检验台湾
当局领导人所谓“善意”的试
金石。否认“九二共识”，煽动
两岸对抗，切割两岸经济社会
和文化联系，是一条走不通的
邪路。

安峰山表示，我们再次重
申，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

裂行径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
昌，逆之者亡。有祖国大陆的繁
荣进步做基础，有13亿多中国
人民的强大民意做后盾，没有
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国家统一和
民族复兴的历史步伐。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

文10日发表的“双十讲话”中涉
及两岸关系的部分，国民党主
席洪秀柱、前台湾地区领导人
马英九等人都对其不提“九二
共识”表示质疑。洪秀柱通过新
闻稿表示，国民党过去执政8年
以来，两岸关系能够稳定发展
的基础在于信守“九二共识”，

但是蔡英文自己及所属的民进
党，迄今仍然不放弃党纲，这种
表里不一、缺乏真诚的政治基
本立场早已为民众看穿，又岂
有可能为两岸创造和平的基
础？将两岸关系塑造成敌我对
抗关系，又对台湾能够有什么
好处？

国台办回应蔡英文“双十”讲话：

煽煽动动两两岸岸对对抗抗是是条条走走不不通通的的邪邪路路

不不得得强强迫迫任任何何人人自自证证有有罪罪
避免呼格案，刑事诉讼制度改“以审判为中心”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证据不足，不能认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按照疑罪从
无原则，依法作出无罪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
意见》，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作出明确部署。法学专家表示，这份改革意见将有效确保刑事诉讼制度牢牢守住公平平正义的底线。

2016年2月1日，被法院宣判无罪后，已服刑23年的陈满走出海口美兰监狱大门。（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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